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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站安全生产工作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北京市城

市管理委，各派出机构，大坝安全监察中心、电力可靠性和质监中心，全国电力安委会各企业成员单位：

1月 25 日，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吉牛水电站厂房漏水淹至发电机夹层，造成 1 号机组停机，无人员伤亡。事发时 2 号机

组刚刚完成检修，处于备用状态。事后现场检查发现 2 号机组配水环管进人门损坏，固定螺栓断裂。当前正值岁末年初，也是各水

电站开展枯水期检修作业的高峰期，安全风险叠加、事故易发多发。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进

一步加强水电站安全生产工作，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是落实主体责任。水电站大坝安全事关人民群众重大生命安全，不容有失。各电力企业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树牢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思想，守住安全底线，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要高度重视水电站安全生产工作，务必抓好抓实，大力提升水电站运行安全水平。

二是整治风险隐患。各电力企业要高度重视水电站大坝安全提升专项行动要求，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借助此次专项行动所

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要重点检查大坝注册定检问题整改、重大灾害隐患治理、大坝安全监测和信息报送、闸门启闭

设备和应急电源管理等情况；要高度重视检修作业管理，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和操作流程。

三是强化教育培训。各电力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及时通报行业内外事故事件，剖析问题根

源，对照检查自身薄弱环节，及时补齐短板弱项；要加强对外包项目、外委队伍等外来人员的安全培训，督促其遵守本单位安全管

理规定，了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安全教育弄虚作假、搞形式走过场现象。

四是开展专项检查。各电力企业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输水系统的输水隧洞、压力钢管等过流承压设备安全运行情况开展专项检

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要按照水电站大坝安全提升专项行动要求，认真开展输水系统安全鉴定；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彻

底整改，整改不力的要严肃问责。

五是加强监管执法。各派出机构要紧盯水电站大坝安全提升专项行动排查整治阶段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销

号，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行业未受到警示不放过。地方各级政府电力管理部门要严格

按照“三个必须”原则要求，落实电力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电力企业的监督检查，督促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和改进

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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